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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杨）食药监食罚（2018）3号
当事人：杨凌秦师馍店   
经营场所：杨凌蔬菜批发市场
负责人：秦永安    联系方式：18710993301     案件来源：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法人身份证号：62270119******2618
违法事实：
2018年2月9日，我局在杨凌蔬菜批发市场检查时，发现杨凌秦师馍店未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嫌违反《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九条“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实行许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经查，杨凌秦师馍店于2018年2月6日从余有发接手的，转接时只办理了营业执照，没有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我局执法人员催告过两次，但该店一直忙于店面装修，未及时办理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店尽快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在未取得许可证之前，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证据材料：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检查照片等相关证据材料。
处罚依据： 
杨凌秦师馍店未办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已违反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九条“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实行许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于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应当对该店给与行政处罚。鉴于该店能主动终止违法行为，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调查，且涉案金额较小，依据《陕西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第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减轻处罚：（一）违法行为发生后，违法行为人在行政机关查处前，主动中止违法行为，并积极采取改正、召回或者赔付等措施，使已经发生的危害后果得以消除或减轻的”的规定，给予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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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2018年3月20日依法向该店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杨）食药监食罚告〔2018〕03号。该店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我局决定对该店给予1000元行政罚款。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行杨凌支行（户名：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账号：1036 1082 1026 备注：请在备注栏写上136子账户，并写明食品药品罚款缴纳，注明店名和负责人姓名）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杨凌示范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杨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杨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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